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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轻罪前科“拦住”的
大量轻罪人员无法正常融入社会 业界呼吁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人员就业有多难？于
洋举了自己近一年的经历做例
子。今年8月2日：他前往北京
面试某买菜平台的工作，因为
有犯罪记录被拒绝；9月1日，他
又前往某食品厂从事小时工，
干了一天之后被领导辞退，正
常160元的日薪，于洋只收到
100元。

被辞退、被拒绝，于洋说自
己已经习惯了，“我一年被辞退
十几次。”在他看来，公众普遍
对犯罪记录可能造成的影响认
知有限，除了保安、教师、公务
员这些有明确规定前科人员不
得从事的工作外，实际上，绝大
多数普通工作都不接受有过犯
罪记录的人，“只要企业做背
调，一定能查出来”。

作为资深“北漂”，于洋对
北京的就业市场很熟悉。2007
年初中毕业后，他从东北老家
前往北京务工，那时机会很多，
比如中日友好医院的保安，

“2012年那会儿，一个月有
3000块钱，还有伙食补助。”

但有了前科以后，一切都
发生了变化。出狱后的前两
年，虽然底薪不高，但于洋还能
找到赚钱门路，那时外卖、同城
配送正在快速增长，直到2017

年左右，这些行业也开始收紧
用人标准，“无犯罪记录证明”
成为挡在他面前的一道坎。

2019年，再次回到北京务
工时，于洋听说中日友好医院
的保安工资涨到了4000元，每
个月的餐补也涨到了800元，但
这份工作和他已经没了关系，
他可以选择的只有个别管理比
较松的保安岗位，月薪2500元，
每天餐补8元。

于洋这些年做过很多努
力，他去过海南、山东、广东、浙
江、上海，发现无论在哪儿，对

“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要求一样
严。他试过去工地、当群演，但
因为有糖尿病，工地上的重活
他干不了，当群演也只能从事
最底层、一天100元不包吃住的
那一类，待遇稍好的剧组，都要
求群演有演员证，而取得演员
证则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

摆在于洋面前的路还有两
条，自己做些小生意或找个体
户老板打零工。前一条路，于
洋尝试过，但失败了，还亏了好
几万创业钱。后一条路，于洋
摸索了很久，最近终于迎来转
机——— 一位个体户老板愿意给
他机会，让于洋暂时有了稳定
的收入。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于
洋并不避讳。那是2014年，于
洋和一个朋友组织十多人进行
献血，并从献血的营养补助费
中抽取介绍费。

《新京报》曾经报道过这个
案件。2014年6月，于洋失业
后，得知某社区准备组织义务
献血，遂与“社区管事儿”的商
议，他组织想献血的人，对方将
补助给他。此后，于洋开始找
献血者，并和朋友商量怎么把
钱拿回来以及如何分账——— 这
次献血，补助费是每名献血者
500元，献血后，于洋拿50元，剩
下的由介绍人抽成，最后到献
血者手里只有二三百元。公诉
机关认为，应以非法组织卖血
罪追究于洋等人的刑事责任。

于洋告诉记者，彼时他并
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
律，“就挣了一人50块钱，一共
100块钱。”在他看来，自己是通

过正规的社区、采血机构进行
献血，直到上了法庭，于洋才明
白问题出在抽取介绍费这个环
节，“我当时不知道。我犯了罪
我认，承担我应该承担的后
果。”

但他没有想到，10个月的
有期徒刑仅仅是“赎罪”的开
始，刑期结束后，犯罪前科带来
的影响逐步显现，于洋失去了
很多正常就业的机会。

在接受网络节目访谈以
后，于洋收到了很多留言。有
网友称自己没有犯罪记录，一
个月也只能赚到3500元左右，
驳斥于洋“矫情”。对这些言
论，于洋试过逐一回应：“他们
的3500（元），是在老家或三、四
线城市，他们还有机会去挣
6000、7000、8000（ 元 ），但
3500（元）是我在北京不管怎么
努力也只能达到的上限，这就
是区别。”

节目上，于洋没有对自己
的容貌、声音进行任何遮盖、
处理，直面镜头。于洋告诉记
者，实际上，节目组曾多次向
他建议打码，都被他拒绝了，

“就求一个真实，骂我就骂
我。”

节目中，于洋将讲述的核
心放在犯罪成本上，他说希望
通过自己的故事警醒更多人，
不要触犯法律红线。

作为前科人员，他理解公
众和用人单位的“偏见”，“你
会让一个罪犯给你送外卖、送
快递吗？你家大门口的保安
有前科你会有安全感吗？”但
另一方面，他希望社会能给前
科人员中那些希望改过自新
的人一个机会。

于洋的经历，并不是孤

例。2022年7月，最高人民法
院披露了一组数据：2013年至
2022年，全国杀人、绑架抢劫
等严重暴力犯罪下降逾三成，
2021年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
中，近85%以上为三年以下刑
期的轻刑案件。有媒体将这
组数据解读为中国“轻罪时
代”来临。

对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广东律师协会会长肖胜
方指出，如今，我国具有犯罪
前科的人群庞大，但其中多数
为过失犯罪或较轻的经济犯
罪。这些轻罪犯罪人的社会
危害性并不大，但他们在回归
社会后都会被打上“罪犯”的
烙印，“犯罪前科将会伴随他
们一生。”

肖胜方称，现行《刑法》在
1979年通过时是“重罪入刑”，
但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增
加，打击轻罪的范围不断扩
大，刑法条文也不断地增加新
的罪名。

在他看来，公民一旦具有
犯罪前科，不管是犯重罪还是
轻罪，曾经犯罪的标签都将伴
随犯罪人终身，对其往后的求
职、事业乃至家庭生活都会产
生巨大影响。

肖胜方接到过不少与犯
罪前科相关的生存困难的群
众求助，比如一名来自河北某
市的群众称，自己曾因被判处
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二年的刑
罚，回归社会后，在求职过程
中屡被拒绝，生活窘迫。

还有一名群众给肖胜方
写信求助，说自己曾因容留卖
淫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在
刑满释放回到家乡时，等待她
的是父老乡亲的冷眼，甚至连
儿女往后的入户、就读、就业
等都因为她的前科记录而受
到影响。肖胜方告诉记者，每
次阅读这些信，他都心情
沉重。

肖胜方指出，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最高人
民法院近五年年均被判处刑
罚的犯罪人高达120万人。他
认为，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群无

法正常融入社会，“这无疑会
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产生阻
滞作用”。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两
度提交《关于我国刑法增设成
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灭制度
的议案》。在他看来，前科消
灭制度有利于预防犯罪，“如
果轻罪犯罪前科能被消灭，则
意味着这些人回归社会后不
会再被社会孤立、抛弃。这类
人群会将犯罪前科的消灭视
为社会给他们的一次改过自
新的机会，绝大多数人都会抱
着感激之心来回馈社会，这对
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十分有
利。”

今年8月25日，最高人民
法院主办的《人民法院报》，刊
登了文章《轻罪时代的犯罪治
理及其制度供给》，讨论如何
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文
章中，提出了几点关于构建该
制度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明
确其适用对象为三年以下的
轻罪犯，但对性犯罪、恐怖活
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等保持“零容忍”等。

肖胜方呼吁，由于轻罪犯
罪人员数量庞大，针对这一人
群的相关制度建设，应当引起
各方重视，尽快推动落地。

据《成都商报》

“一年被辞退十几次”

改变人生的100元

伴随一生的代价

呼吁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11月9日，于洋
接受一档网络节目
访谈，面对镜头，他
抛出了一个问题：

“现在的犯罪成本到
底有多高？”——— 不
能考公等只是最基
本的，工作机会的限
制才是最直接和显
见的代价。

因为在9年前被
判处过10个月有期
徒刑的轻罪，于洋不
能从事正规的外卖、
快递、保安等工作，
身患糖尿病的他也
干不了工地上的重
活，只能靠接一些管
理松点的岗位以及
摆摊卖棉袜度日。
即便如此，相比于同
岗位的其他人，于洋
获得的收入也更低，
同事们一个月到手
八九千元，他只能拿
到4000元左右，“你
说 我 心 里 能 不 难
受？”

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广东律师
协会会长肖胜方早
就注意到了这个问
题 。2021、2022年 ，
他曾两次提交《关于
我国刑法增设成年
人犯轻罪之前科消
灭制度的议案》。肖
胜方指出，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历年工作
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近五年年均被判处
刑罚的犯罪人高达
120万人，如果数量
如此庞大的人群无
法正常融入社会，

“这无疑会对我国和
谐社会建设产生阻
滞作用”。

登上视频节目
之后，于洋收到了许
多骂声，他说自己早
有心理准备，“我不
是想抱怨，抱怨也没
有用，只是想用我的
故 事 去 提 醒 一 下
别人。”

于洋访谈节目截图

《新京报》当年对于洋案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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